
巴楚县 2025 年小额信贷贴息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1.1项目库编号

BCX027

1.2项目名称

巴楚县 2025 年小额信贷贴息补助项目

1.3项目主管单位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单位负责人张健

1.4项目实施单位

巴楚县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单位负责人梁保卫

1.5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1.6项目类别

产业发展

1.7 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 1120 万元、为全县 7749 户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

小额信贷进行贴息。投资 20 万元、为全县 199 户发严重困难户

小额信贷进行贴息。

1.8项目补助标准

脱贫户、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提供“5 万元以

下、3 年期以内、免除担保抵押、脱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

的低利率、低成本的脱贫小额贷款。



1.9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开工时间 2025 年 1月、完工时间 2025 年 12月

1.10项目建设地点及基本情况

巴楚县各乡镇、村

二、项目立项情况

2.1项目建设依据

《关于创新发展脱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4〕

78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脱贫小额信贷实施细则（试行）》

（新政办发〔2014〕77 号）以及《关于进一步做好过渡期脱贫

人口小额贷款工作的通知》（新金监发〔2023〕2 号）。

2.2立项批复的建设内容及规模

为脱贫户、边缘易致贫困户提供了“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

内、免除担保抵押、脱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的低利率、

低成本的脱贫小额贷款、共计向已申请符合贷款条件的脱贫人口、

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 7948 笔、贷款金额 19437.9

万元；因部分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返还

小额信贷、截至 2024 年 11月 18 日、剩余小额信贷 7504 笔、金

额 18612.66 万元。

2.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脱贫人口小额信

贷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切实满足和支持过渡期内脱贫户（监测

对象）在发展生产中的信贷需求，有效破解脱贫群众产业发展资

金短缺、融资难、融资贵、期限短等难题，减轻脱贫群众因贷款



利息所增加的负担，实现增收致富，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撑。为脱贫户提供“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内、免除

担保抵押、脱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的低利率、低成本的

脱贫小额贷款、并明确了贷款贴息资金来源。根据脱贫小额信贷

相关政策、我县继续按照“政府统筹协调、脱贫户自愿申请、县

村乡依次三级联审”的原则，通过调查全县脱贫小额贷款需求、

登记相关人员名单、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内部评审的方式进行

实施。

三、施工设计（设计或技术方案）

3.1项目设计（技术依据）

受理银行根据脱贫户经营项目、规模、信用等级等实际情况、

为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供不超过 5 万元、

期限为 3 年以内的中短期贷款。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

发严重困难户同时享受免抵押、免担保政策、贷款利率执行银行

同期基准利率、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小

额贷款的利息由县级财政全额补贴、资金来源为县级配套财政衔

接资金。

3.2建设内容、规模、标准、投资设计等明细资料

受理银行根据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

经营项目、规模、信用等级等实际情况、为脱贫户提供不超过 5

万元、期限为 3 年以内的中短期贷款。脱贫户同时享受免抵押、

免担保政策、贷款利率执行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脱贫人口、边缘

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小额贷款的利息由县级财政全额

补贴、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县级配



套财政衔接资金。

贴息资金利率不得超过同期基准利率、贴息资金由承贷金融

机构提前计算。

四、投资概算和资金筹措

4.1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1120 万元

4.2资金筹措

资金具体来源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100 万

元、县级配套财政衔接资金 20 万元。

4.3资金使用和管理

脱贫资金使用和管理应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新财规〔2021〕11号）、《关

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

（新财振〔2022〕5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

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新乡振〔2021〕32 号）、《关

于进一步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新金监发

〔2023〕2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项目实施单位依据项目计划和

实施进度,提出支付申请并提供相关真实、合规的证明材料、制

定资金使用计划、经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的规定和

程序及时支付资金。从国库直接支付到脱贫项目承担的企业、商

户或脱贫户低收入人口个人。

5.1组织领导机构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脱贫小额信贷工作的综合协调、建立部门



间信息互联共享机制、定期通报脱贫小额信贷工作进展情况。负

责对乡镇乡村振兴办审核通过的脱贫户申请脱贫小额信贷的信

息审核结果进行审定。督促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人民银行、

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楚支行等单位，切实落实好财

政贴息、风险管理、综合信息服务等相关政策。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及时保质保量填报全国脱贫小额信贷信

息系统数据，并对每月贷款发放情况进行通报；负责审核财政贴

息及风险补偿金数额。

县财政局负责脱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风险补偿金的审定、

拨付及使用、运行情况的监督。

我县脱贫小额信贷的承贷金融机构为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巴楚支行，该机构为贷款发放主体。

5.2项目管理、监督检查制度

脱贫资金使用和管理应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资金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任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新乡振〔2021〕32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新财规〔2021〕11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项目实施单位依据

项目计划和实施进度，提出支付申请并提供相关真实、合规的证

明材料，制定资金使用计划，经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

度的规定和程序及时支付资金。从国库直接支付到脱贫项目承担

的企业、商户或脱贫户低收入人口个人。

5.3验收管理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项目管理

办法（暂行）》（新乡振〔2021〕32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新财规〔2021〕

11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坚持项目竣工验收制度、遵照属地管

理、“谁审批、谁验收”的原则，项目建设单位应于项目完工并

全面自查自验项目实施情况后 10 日内，向县级项目竣工验收评

价工作领导小组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提请县级领导小组开展

竣工验收工作。

5.4运营模式和运营管理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脱贫小额信贷工作的综合协调、建立部门

间信息互联共享机制、定期通报脱贫小额信贷工作进展情况。负

责对乡镇乡村振兴办审核通过的脱贫户申请脱贫小额信贷的信

息审核结果进行审定。督促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人民银行、

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楚支行等单位、切实落实好财

政贴息、风险管理、综合信息服务等相关政策。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及时保质保量填报全国脱贫小额信贷信

息系统数据、并对每月贷款发放情况进行通报；负责审核财政贴

息及风险补偿金数额。

县财政局负责脱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风险补偿金的审定、

拨付及使用、运行情况的监督。

我县脱贫小额信贷的承贷金融机构为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巴楚支行，该机构为贷款发放主体。

6.1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将小额贷款相关政策宣传到位，确保对我县脱贫村有贷款余



额的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都清楚的了解

该惠农政策；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享受

免抵押、免担保政策、贷款利率执行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脱贫人

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小额贷款的利息由县级财

政全额补贴。

贴息资金由承贷金融机构提前计算，经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巴楚支行和县农业农村局审核确认，报县财政部门审

定。县财政部门复核后，及时拨付承贷金融机构。

建立财政贴息资金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按照脱贫小额信贷政

策开展工作，对弄虚作假、不作为、不担当、乱作为等违规违纪

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6.2项目公告公示

脱贫项目实施需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资金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

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新乡振〔2021〕32 号）等文件

精神，按事前、事中、事后增加公示公告章节内容，并明确公示

公告的方式。

7.1年度目标

截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有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

突发严重困难户小额信贷 7504 笔，预计为 7504 户脱贫户进行贴

息。

7.2项目覆盖情况

巴楚县各乡镇、村

7.3直接效益



带动银行向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发

放贷款总额 19437.9 万元、小额信贷贴息利率 3.95%、受益脱贫

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 7948 户。

7.4社会效益

有效减轻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还贷

压力。

7.5可持续性影响

持续有效促进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困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

贷款用于产业发展增收。

八、风险分析

8.1主要风险因素

贷款农户因发展产业出现亏损、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等因素

导致无能力还贷。

8.2防范化解措施

启动风险补偿金，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贷款户偿还贷款。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12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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